附件1

吉林省高等职业院校省级区域性实习实训基地建设项目遴选标准
	一级

指标
	二级指标
	标准内涵与要求
	权重（%）

	基础

条件

(40)
	区域优势
	院校举办方高度重视高等职业院校区域性实习实训基地建设，有统一规划和经费支持。
	5

	
	
	区域产业和职业教育资源积聚度高，牵头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的高职院校位于工业园、产业园、科技园、创业园、职教园等产业或职业教育高度集聚区，能够支持、带动区域产业和职业教育发展。
	5

	
	现有基础
	实习实训基地覆盖的院校和专业与区域产业吻合度高，专业结构合理，有省级特色专业群或省级以上示范（骨干）专业做支撑；现有的实训基地基础比较好，在区域内处于领先地位，已经积聚了一些可供开放共享的优质的实习实训资源。
	20

	
	合作成效
	已经与区域的优秀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，校企合作共建共享实习实训基地方面成效显著。
	5

	
	
	现有实习实训基地已经向高、中职院校开放，校校合作共建共享实习实训基地方面成效显著。
	5

	建设

思路

(10)
	指导思想
	主动服务区域经济产业发展，以政府为主导，校企合作、校校合作共同建设实习实训基地，实现人才共育、过程共管、基地共享、教学效果共同评价、责任与风险共同承担。
	3

	
	目标定位
	为区域相关产业系统培养技能型人才，促进中高职衔接，促进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和现代职教体系发展，促进产业园区或职教园区发展，促进教育和产业、职业院校和企业的深度融合，形成区域开放、共享的技能型人才实践教学中心、技术研发中心和技术服务中心。
	3

	
	建设路径
	政府主导、院校主体、行业企业参与、多方共建共享，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，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主线，以设备和资源共建为重点，以队伍建设为保障，通过管理创新提高实训基地运行和使用效益。
	4

	建设内容(30)
	体制机制创新
	以政府投入为主导，创新投入体制，探索资产重组、股份制等投资渠道，吸引行业、企业、院校投入共建；创新运行机制，探索成本分担机制，通过技术服务、培训、技能鉴定、产品销售、专利转让等增强基地的造血功能和可持续发展途径。
	5

	
	人才培养模式改革
	结合区域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人才培养需求，统一制定实践教学方案，探索实施课程及学分互认、师资共享，实训教材共用等方面的改革。推行任务驱动、项目导向等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，实现校企合作培养人才。
	5

	
	设备与资源建设
	探索建立“校中厂”、“厂中校”，保持设备的先进性和生产性，具备产品生产（服务）、流通、销售等功能，形成生产性特征明显、企业氛围浓厚的实训环境，满足区域高职院校的实践教学及生产性实训要求。
	5

	
	
	校企共同开发课程、教材、课件、软件等资源，实现校与校、校与企共建共享。在校企之间搭建信息化平台，将企业的生产过程、工艺流程和工作现场等资源引入实训基地，校企共建共享实训资源。
	5

	
	服务

能力
	集教学、生产、技术研发、成果孵化、培训、职业技能鉴定和社会服务等功能为一体，区域内高、中职院校、行业企业共享，技术服务等年到帐资金50万元及以上、社会培训每年1000人以上。
	5

	
	师资建设
	兼职实习实训指导教师必须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专职指导教师必须具有一年以上企业实践经历。专兼职教师共同组成实践教学团队，负责实训基地的教学、指导和企业的技术服务，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社会服务。 
	5

	保障措施与预期成效

(20)
	保障措施
	实训基地建设责任明确，落实到人；财政专项建设资金使用科学合理规范，配套经费投入到位；监督、检查、考核机制健全，执行有力；奖惩措施落实到位。实习实训耗材等日常运行经费落实。设备更新周期以实训设备与企业设备更新基本同步。
	10

	
	预期成效
	覆盖的专业广；共享的院校多；受益的师生人数多；合作的企业多，参与程度深；具有生产性实训功能、能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；具备科技研发功能，能完成一定的科研任务；满足本区域师资培训、企业员工培训和社会培训等需要。设立职业技能鉴定所；为企业发展进行技术服务和市场策划服务等。
	10


